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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大足区科学技术局
重庆市大足区财政局

关于印发《重庆市大足区规上工业企业
研发投入绩效激励办法》的通知

大足科发〔2019〕9 号

各镇街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区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重庆市大足区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绩效激励办法》已经区

第二届人民政府 2019年第 1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。

重庆市大足区科学技术局

重庆市大足区财政局

2019 年 4 月 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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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大足区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绩效
激励办法

第一条 根据《重庆市科研机构绩效激励引导专项实施细则》

（渝科委发〔2018〕40号）和《中共重庆市大足区委重庆市大足

区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

意见》（大足委发〔2016〕20 号）精神，为激励全社会加大研发

投入，加快提升区域自主创新能力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区科学技术局（以下简称“区科技局”）利用区财政

产业发展资金设立大足区研发投入专项激励资金（以下简称“激

励资金”），按照“总额控制、绩效导向、自愿申报、择优支持”

的原则，用于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。

第三条 激励对象为经区科技局、区财政局共同核定的全区

范围内年度研发投入经费 200 万元以上（含 200万元）的规上工

业企业。

第四条 激励额度根据区科技局、区财政局对研发投入核定

数据，按核定额的 1%给予补助，单个企业补助总额最高不超过

100 万元（含 100万元）。激励资金采取“后补助”的方式一次性

拨付。

第五条 对按照国家统计制度规定上报研发投入情况的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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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，每年给予每个单位 500元的工作经费。

第六条 区科技局联合区财政局每年集中对研发投入激励资

金进行补助。按照下列程序组织实施：

（一）通知。区科技局每年发布一次激励资金申报通知，明

确申报时限、申报要求等内容。

（二）申报。研发投入报送单位自愿填写激励资金申报表，

报送至区科技局。

（三）审核。区科技局、区财政局会同区级相关部门对激励

资金申报资料进行审核，确定激励对象和激励金额。

（四）公示。区科技局、区财政局将审定的激励对象和激励

金额，通过门户网站向社会公示，公示期为 7 个工作日。

（五）拨款。经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，由区科技局与

区财政局联合发文，下发激励资金。

第七条 专项激励资金在有关政策法规以及财务规章制度规

定的范围内使用，做到专款专用，并接受财政、审计、监察等部

门的监督、检查。

存在不端与失信行为的，追缴收回已拨付的财政激励资金，

同时根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涉嫌违纪违法的，依法追究相应的纪律和法律责任。

第八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5 月 10 日起施行。


